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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：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
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
义 思 想 为 指 导 ， 深 入
贯 彻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
和 习 近 平 外 交 思 想 ，
全 面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大
和 十 九 届 二 中 、 三
中 、 四 中 、 五 中 全 会
精 神 ， 坚 持 总 体 国 家
安 全 观 ， 更 好 统 筹 发
展 和 安 全 ， 恪 守 维 护
世 界 和 平 、 促 进 共 同
发 展 的 外 交 政 策 ， 维
护 国 家 主 权 、 安 全 、
发 展 利 益 ， 维 护 我 国
公 民 、 组 织 的 合 法 权
益 ， 努 力 为 全 面 建 设
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
家 、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
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创 造
良好外部环境。

反 外 国 制 裁 立
法 工 作 贯 彻 上 述 总 体
要 求 ， 必 须 遵 循 和 把
握 好 以 下 重 要 原 则 ：
一 是 坚 持 服 务 大 局 ，
运 用 法 治 思 维 和 法 治
方 式 应 对 重 大 风 险 挑
战 ， 协 调 推 进 国 内 法
治 和 涉 外 法 治 ， 服 务
国 内 国 际 两 个 大 局 。
二 是 坚 持 急 用 先 行 ，
根 据 实 践 和 形 势 需
要 ， 采 取 专 项 立 法 形
式 ， 增 强 反 外 国 制 裁
立 法 的 针 对 性 和 可 操
作 性 。 三 是 坚 持 依 法
依 规 ， 总 结 我 国 实 践
经 验 ， 借 鉴 国 外 相 关
做 法 ， 健 全 完 善 反 制
裁 、 反 干 涉 、 反 长 臂
管 辖 法 律 法 规 制 度 ，
提 高 依 法 管 控 风 险 、
依 法 应 对 挑 战 的 能
力。

记 者 ： 这 部 法 律
的 名 称 确 定 为 反 外 国
制 裁 法 ， 在 适 用 对 象
上有哪些考虑？

答 ： 这 部 法 律 定
名 为 反 外 国 制 裁 法 ，
引 人 注 目 的 是 一 个 “
反 ” 字 。 我 国 在 对 外
交 往 中 一 贯 反 对 霸 权
主 义 和 强 权 政 治 ， 反
对 动 辄 搞 所 谓 “ 单 边
制 裁 ” ， 反 对 个 别 西
方 大 国 利 用 经 济 、 科
技 、 军 事 实 力 ， 挥 舞
大 棒 ， 今 天 制 裁 这 个
国 家 ， 明 天 制 裁 那 个
国 家 。 这 些 “ 单 边 制
裁 ” 不 管 以 什 么 名
义 、 什 么 借 口 ， 都 是
非 法 的 ， 都 是 霸 凌 行
径的表现。

中 国 人 从 来 不 惹
事 ， 也 从 来 不 怕 事 。
毛 泽 东 主 席 当 年 曾 经
说 过 ： 人 不 犯 我 ， 我
不 犯 人 ； 人 若 犯 我 ，
我 必 犯 人 。 这 是 一 句
充 满 正 义 、 理 性 和 斗
争 精 神 的 话 ， 在 今 天
仍 然 具 有 重 要 现 实 意
义 。 针 对 某 些 西 方 国
家 和 组 织 以 涉 疆 涉 藏
涉 港 涉 台 涉 海 涉 疫 等
议 题 为 借 口 ， 干 涉 我
国 内 政 ， 对 我 国 有 关
国 家 机 关 、 组 织 和 国
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进 行
所 谓 “ 制 裁 ” 的 霸 凌
行 径 ， 我 国 政 府 采 取
了 有 力 反 制 措 施 ， 对
一 些 行 为 恶 劣 、 无 信
无 德 的 个 人 和 组 织 相
应进行反制。

法 律 名 称 应 体
现 法 律 适 用 的 主 要 情
形 和 重 点 对 象 。 制

定 反 外 国 制 裁 法 ， 主
要 目 的 是 为 了 反 制 、
反 击 、 反 对 外 国 对 中
国 搞 的 所 谓 “ 单 边 制
裁 ” ， 维 护 我 国 的 主
权 、 安 全 、 发 展 利
益 ， 保 护 我 国 公 民 、
组 织 的 合 法 权 益 。 这
是 一 部 指 向 性 、 针 对
性 强 的 专 门 法 律 ， 内
容 简 明 ， 特 点 鲜 明 ，
用 “ 反 外 国 制 裁 法 ”
来 命 名 ， 可 以 说 是 名
副 其 实 、 恰 如 其 分 。
反 外 国 制 裁 法 主 要 针
对 外 国 干 涉 中 国 内 政
的 所 谓 “ 单 边 制 裁 ”
， 为 我 国 采 取 相 应 反
制 措 施 提 供 法 治 支 撑
和 法 治 保 障 ； 同 时 ，
这 部 法 律 也 为 我 国 在
一 定 情 况 下 主 动 采 取
反 制 措 施 应 对 打 击 外
国 反 华 势 力 、 敌 对 势
力 的 活 动 提 供 了 法 治
依 据 ， 对 此 ， 反 外 国
制 裁 法 第 十 五 条 作 了
相关规定。

记 者 ： 反 外 国 制
裁 法 还 规 定 了 哪 些 主
要内容？

答 ： 反 外 国 制 裁
法共有16条，主要有以
下内容。

( 一 ) 外 交 基 本 政
策 和 原 则 立 场 。 我 国
一 贯 主 张 在 坚 持 和 平
共 处 五 项 原 则 基 础 上
发 展 同 世 界 各 国 的 友
好 关 系 ， 我 国 立 法 进
行 反 制 与 某 些 西 方 国
家 搞 的 所 谓 “ 单 边 制
裁 ” 有 着 本 质 区 别 ，
是 应 对 、 回 击 某 些 西
方 国 家 对 中 国 遏 制 打

压 的 防 御 措 施 。 根 据
宪 法 有 关 规 定 精 神 ，
反 外 国 制 裁 法 第 二 条
和 第 三 条 第 一 款 重 申
了 中 国 长 期 以 来 奉 行
的 基 本 外 交 政 策 和 原
则 立 场 ， 郑 重 宣 示 ：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坚 持
独 立 自 主 的 和 平 外 交
政 策 ， 坚 持 互 相 尊 重
主 权 和 领 土 完 整 、 互
不 侵 犯 、 互 不 干 涉 内
政 、 平 等 互 利 、 和 平
共 处 的 五 项 原 则 ， 维
护 以 联 合 国 为 核 心 的
国 际 体 系 和 以 国 际 法
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，
发 展 同 世 界 各 国 的 友
好 合 作 ， 推 动 构 建 人
类 命 运 共 同 体 。 中 华
人 民 共 和 国 反 对 霸 权
主 义 和 强 权 政 治 ， 反
对 任 何 国 家 以 任 何 借
口 、 任 何 方 式 干 涉 中
国内政。

(二)采取反制措施
的 情 形 和 反 制 措 施 适
用 的 对 象 。 根 据 反 外
国 制 裁 法 第 三 条 第 二
款 的 规 定 ， 采 取 反 制
措 施 的 情 形 是 ， 外 国
国 家 违 反 国 际 法 和 国
际 关 系 基 本 准 则 ， 以
各 种 借 口 或 者 依 据 其
本 国 法 律 对 我 国 进 行

遏 制 、 打 压 ， 对 我 国
公 民 、 组 织 采 取 歧 视
性 限 制 措 施 ， 干 涉 我
国 内 政 的 ， 我 国 有 权
采取相应反制措施。

根 据 反 外 国 制
裁 法 第 四 条 、 第 五 条
的 规 定 ， 反 制 措 施 适
用 的 对 象 ： 一 是 国 务
院 有 关 部 门 可 以 决 定
将 直 接 或 者 间 接 参 与
制 定 、 决 定 、 实 施 上
述 歧 视 性 限 制 措 施 的
个 人 、 组 织 列 入 反 制
清 单 。 二 是 除 列 入 反
制 清 单 的 个 人 、 组 织
以 外 ， 国 务 院 有 关 部
门 还 可 以 决 定 对 下 列
个 人 、 组 织 采 取 反 制
措 施 ： 列 入 反 制 清 单
个 人 的 配 偶 和 直 系 亲
属 ； 列 入 反 制 清 单 组
织 的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或
者 实 际 控 制 人 ； 由 列
入 反 制 清 单 个 人 担 任
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的 组
织 ； 由 列 入 反 制 清 单
个 人 和 组 织 实 际 控 制
或 者 参 与 设 立 、 运 营
的 组 织 。 上 述 范 围 内
的 个 人 、 组 织 都 有 可
能 被 确 定 为 反 制 措 施
适用的对象。

(三)反制措施。反
外 国 制 裁 法 第 六 条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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